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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意见了吗？11月4日，《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结束公开征求意见。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是多少？减税力度有多大？哪类人最
受益？“单身税”的解读成立吗？这四大焦
点问题持续引发关注。

？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多少6项支出可抵扣个税

此次个税改革，在将起征点提高到
5000元的同时，还首次增加了子女教
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
除。
很多人不理解增加6项专项附加扣

除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这意味着以
上6项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了，扣除之
后你缴纳的个税将会变少，到手收入会
增加。
6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是多少？根

据《征求意见稿》，子女教育方面，每个子
女每年定额扣除1 . 2万元；继续教育方
面，每年定额扣除3600元或4800元；大
病医疗方面，超过1 . 5万元的部分每年
限额6万元据实扣除；首套房贷款利息
方面，每年按1 . 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住
房租金方面，根据不同城市标准定，最高
每月定额扣除1200元；赡养老人方面，
每月按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专家建议
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抚养教育支出，理
由是公益性早教机构发展滞后，3岁以
下的学前教育基本由家庭负担，增加此
项扣除以体现对3岁以下早期教育的重
视。
根据《征求意见稿》，子女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方面，学前教育限定的是年满
3岁至小学入学前教育，没有包括3岁以
下婴幼儿教育支出。

？减税力度有多大月薪万元或能零缴税

按照上述标准来看，减税力度有多
大呢？先来看计算公式：
应纳税所得额=月度收入-5000元

(起征点)-专项扣除(三险一金等)-专项
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举个例子，已婚人士小李在北京上

班，月收入1万元，“三险一金”专项扣除
为2000元，每月租金4000元，有一子女
上幼儿园，同时父母已经60多岁。
起征点为3500元的情况下，没有专

项附加扣除，每月需缴纳345元个税；
起征点为5000元的情况下，没有专

项附加扣除，每月需缴纳(10000-5000-
2000)×3%=90元个税。
根据新政策，小李就可以享受住房

租金1200元扣除、子女教育1000元扣

除、赡养老人1000元扣除(跟姐姐分摊
扣除额)，所以，个税=(10000-5000-
2000-1200-1000-1000)×3%=0元。
也就是，在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后，月

薪万元，可能每月交税为0了！

？哪类人最受益家庭负担越重越享实惠

在此次个税改革前，工薪所得的扣
除因素单一，主要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
扣除项目，但缺乏教育、赡养等专项附加
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同样的
收入水平下，对抚养人口较多的纳税人
不公平。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表示，个人

收入5000元一个月，日子可以过得不
错，如果有抚养、有赡养，那么日子就很
艰难。
也就是说，增加专项附加扣除考虑

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有利于税制公平。
在外界看来，按照现在的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家庭支出负担较重，上有老、
下有小、有房贷的中年人最获利好。他们
很大概率可以享受子女教育、首套房贷、
赡养老人等多项专项附加扣除。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

长甘犁说，减税幅度是因人而异的，要看
个人的工资收入和能够享受多少附加扣

除。总体上，家庭负担越重的人可享受的
扣除就越多。
于是，有人总结出，要享受更多减

税，抓紧生娃，送去上学，有钱就买一套
够住的房子，孝敬父母，多去学习。

？“单身税”解读成立吗其实和身份没有关系

不少网友将“专项附加扣除”解读为
“单身税”，理由是单身人士不存在子女
教育等支出，将会比已婚人士纳税更多。
事实上，这一解读并不成立。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此前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6项专项附加扣除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到的。比如房租和
房贷利息，这两项是只能取一项的，要么
扣房租，要么扣房贷利息。
“其他的比如继续教育，单身也可以
享受继续教育。大病不一定都得扣，但是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也是可以扣的，这和
身份是没有关系的。”王建凡称。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施正文认为，对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因为
负担重，对产生的支出适当给予扣除，是
合理和应当的。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专
项附加项目并没有区分单身还是已婚已
育，像继续教育支出、大病支出、住房贷
款、租房租金等项目，是每个纳税人都可
能享受到的。 综合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
院近日接连宣判3起拉拽公交司机案：汲
传明等3名被告人的行为致使正在行驶中
的公交车失控，司机或乘客受伤，均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不等的刑罚。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5日晚，

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居民汲传明在沈
阳市乘坐133路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
与司机张某发生争执。汲传明对张某进

行拉拽，令其偏离驾驶室。最终公交车失
控并撞向路边护栏。
同年8月11日下午，沈阳居民吴玉

香乘坐105路公交车，当车驶出浑南区
文澜苑车站时，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
机刘某发生口角，并猛拽、击打刘某手
臂，造成该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
辆相撞。
2017年10月19日14时许，沈阳市

皇姑区居民李文在乘坐163路公交车

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关某发生口角，并
拉拽对方。致使公交车急刹车后，车内一
乘客摔倒，头部受伤。
法院认为，被告人汲传明、吴玉香、

李文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拉拽驾车司
机，导致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失控，司乘人
员受伤，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均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此，对汲
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
年，判处吴玉香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另外，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11月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危害公
共安全案件。通报称，2018年1月25日，
六旬男子张某某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买
票问题与公交车司机发生口角，一气之
下竟然用脚踹司机的手臂，导致公交车
失控撞上路边围墙。此案经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该男子的行为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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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乘客在公交上“闹事”被判刑
辽宁宣判3起拉拽公交司机案，海南也通报一起乘客脚踹公交司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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